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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、湖州市教科所关于

评选湖州市教育科研（2004-2005年度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、教科所、市属学校：

为推动我市教育科学事业发展，总结和推广基层单位（学校）开展教科研工作经验，促进教育科学更好地为教育决策、教育改革发展和教师专业成长服务，根据今年的计划安排，决定开展湖州市教育科研（2004—2005年度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。现将评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
1、教科研先进集体评选范围：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成人文化技术学校、教师进修学校等。
2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的评选范围：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成人文化技术学校、教师进修学校有关领导、教科室人员和教师，各县（区）教育局干部和领导，县（区）教科所的专职教科人员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个人。

3、市教科研实验基地优先考虑。
二、评选条件（见附件）。
三、评选推荐（申报）数量：

1、教科研先进集体：长兴县和吴兴区各评选推荐6个，其它县（区）各评选推荐5个。

2、先进个人：长兴县和吴兴区各评选推荐10人，其它县（区）各评选推荐8人。

3、各市属学校先进集体或个人申报1个（人），宁缺勿滥。

四、申报程序
1、采取自愿申报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。
2、申报集体和个人需要填写相应《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，可在湖州教研科研网下载。网址：www.hujys.net。栏目：市教科规划领导小组文件），并依据评选条件写出自评报告（先进事迹材料）。《申报表》需经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市属学校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3、《申报表》和自评报告（先进事迹材料）一式一份，于2006年6月30日前由县（区）和市属学校统一寄（送）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邮编：313000，地址：湖州市所前街77号）。
五、评选办法

先由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教科规划领导小组进行初审（市属学校由市教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），再由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市教科所组织有关部门复审，并随机抽取部分复审合格者进行实地考察（少数不符合条件者将作淘汰），最终由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、湖州市教科所终审并发文公布，予以表彰
二○○六年五月二十五日

主题词：  教科先进  评选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市教育局及有关处（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2006年5月25日印发  
附件一：
湖州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一、学校领导重视教育科研，将教育科研作为学校工作的重组成部分，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定期讨论全校性的科研工作，并能带头参加教育科研，承担课题研究任务。

二、科研组织机构健全，有成立教科室（处）的正式文件，学校领导有专人分管科研工作，经常过问科研情况，教科室（处）配有专职的教科室主任（处长），有独立办公室。

三、科研制度完备。有开展教育科研的中长期规划和学年、学期工作计划，目标明确，内容具体，措施落实，有教科室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对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具体要求，有教育科研工作的学年、学期总结和考核、检查制度；有课题申报、评审、成果奖励等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。

四、科研管理规范。科研管理能照章办事，课题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指导、结题和成果奖励、推广等各项工作运转有序，按时完成上级科研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，科研档案完整。

五、科研投入有保证，教科室（处）有必备的办公设施和图书资料、电脑等设备，有固定的科研经费，并力争做到逐年有所增长。

六、科研活动正常，教科室（处）能切实发挥“两个服务”的职能，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；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举办各类科研讲座；积极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；定期编印科研信息资料，及时反映本地或本校的科研动态。

七、科研骨干队伍初步形成，学校教师具有科研意识，在科研知识普及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教育理论素质，热爱教育科研，能胜任教育科研需要的科研骨干队伍，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和声誉。

八、科研工作成效明显，学校科研气氛浓厚，大多数教师能承担科研课题，形成（省）市、县（区）、校三级课题网络，重视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，教职工积极撰写论文，定期进行交流，有市级以上的获奖成果或高质量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，能积极推广科研成果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
附件二：

湖州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一、科研管理中成绩显著。主持、参与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规划、组织和协调工作；拟订、实施有关教育科研的规章制度，组织本级课题的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检查、评审、推广；使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制度化、规范化，运转有序，效率提高。
二、在课题研究中成绩显著。积极承担（省）市、县（区）科研课题，重视自身的理论学习，在市级及以上科研成果评审中有较高档次获奖成果，积极撰写科研论文，成为当地或学校教育科研的带头人。
三、积极指导教师开展教育科研。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和成果总结，组织教师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。

四、积极为各级领导和教师提供信息服务，主动宣传教育科研，热心参加当地或学校教育刊物的编印，主动为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发展献计献策。
附件三：

湖州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申报表

	学校
	

	负责人姓名
	
	电 话
	
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2006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区）教育科研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2006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2006年   月   日

	市评选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先进事迹材料另纸附后。
附件四：

湖州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申报表

	单位（学校）
	

	姓名
	
	电 话
	
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2006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区）教育科研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2006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2006年   月   日

	市评选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先进事迹材料另纸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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